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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於民國87年時核准廠商家數僅20家，至106年已成長

至138家；在土地供給方面，園區於辦理第一次通盤檢討時略增事業專用區

0.79公頃，第二次通盤檢討時增加16.08公頃，現行計畫事業專用區面積為

539.79公頃。根據106年8月底之統計資料，區內可出租土地面積515.04公

頃，剩餘可出租土地面積僅22.15公頃，然其分布位置較為零散，個別用地

規模有限，已難提供較具規模之廠商進駐，影響整體園區之競爭力。 

因園區內尚有旗艦型廠商擴廠需求，爰配合檢討園區公共設施用地開闢

使用情形，於辦理中「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分)(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將公21(滯)、公22(滯)、公20及周邊廣場及停車場用地

等，調整變更為事業專用區，預計於109年完成土地核配。 

另為取代上開公21(滯) 21、公22(滯)之滯洪量，計畫於「台南科學工業

園區特定區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之公(滯)1、公(滯)2用地旁，設置一處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未來將規劃與公(滯)1、公(滯)2串聯，以使滯洪無虞。

因新增公園兼滯洪池用地現為「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含科學園

區部分)」之農業區，爰辦理都市計畫變更，以利於未來辦理用地徵收及滯

洪池之興闢。 

貳、變更法令依據 

本案業經臺南市政府以107年5月18日府工園二字第1070548253號函(

詳附件一)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認定為配合本市興建重

大建設需要，據以辦理本次都市計畫變更。 

參、變更位置與範圍 

本案基地位於臺南市安定區與新市區交界處，位處於南科特定區計畫區

「公(滯)1」公園(兼滯洪池)用地西側，北至安順寮排水線防汛道路、西至國

道1號高速公路、南至南133區道，東至23-15M計畫道路，計畫面積約

15.1517公頃，現行計畫為農業區，詳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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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變更位置與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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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行都市計畫概要 

一、都市計畫歷程 

擬定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案係於民國91年11月發布實施

，本案基地所在之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

於民國97年07月30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迄今辦理過6次變更

案，其變更歷程詳見表1。 

 

表 1 都市計畫變更歷程表 

編號 都市計畫案名 發布實施日期與文號 

1 擬定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案 
91年 11月 25日 
91年 11月 22日府城都字第
0910193483 號 

2 
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
含科學園區部分）（第一次通盤檢討）
其中變更內容綜理表第三案 

96年 11月 23日 
96年 11 22日府城都字第
0960241171A 號 

3 
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
含科學園區部分）（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 

97年 07月 30日 
97年 07月 29日府城都字第
0970158815A 號 

4 
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
含科學園區部分）（部分農業區為行政
區、宗教專用區）案 

100年 07月 08日 
100年 07月 07日府都規字第 
1000475269A 號 

5 
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
含科學園區部分）（部分農業研發專用
區為農業區）案 

101年 09月 28日 
101年 09月 28日府都規字第
1011010807A 號 

6 
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
含科學園區部分）（部分農業區為道路
用地 ）案 

102年 04月 16日 
102年 04月 15日府都規字第
1020280384 號 

7 
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
含科學園區部分)（部分農業區為河川
區）（ 配合豐華村落淹水防護工程）案 

104年 10月 23日 
104年 10月 22日府都綜字第
1041014114A 號 

8 
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
含科學園區部分）（部分農業區為零星
工業區、部分零星工業區為綠地）案 

104年 11月 19日 
104年 11月 18日府都綜字第
1041101246A 號 

9 
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
含科學園區部分）（部分農業區為自來
水事業用地）案 

106年 9月 13日 
106年 9月 12日府都綜字第
1060945026A 號 

資料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二、計畫範圍、計畫年期、計畫人口 

(一)計畫範圍 

本特定區計畫範圍跨越臺南市善化區、安定區及新市區，範

圍北以縣178 號道路北側為界，東至台1 號道路西側，南側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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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排水路及臺南環線北側為界，西側以中山高速公路和新市區、

安定區為界，全區緊鄰善化都市計畫、擴大新市都市計畫、安定

都市計畫及臺南都市計畫範圍，計畫面積約為2,243.7528公頃（

不含科學園區部分）。 

(二)計畫年期：民國 1110年。 

(三)計畫人口：計畫人口為 77,000人，居住密度約為 163人/公頃。 

三、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農業區(供申請變更開發為產業支援區) 

以提供科學園區生產、研發、商務等支援性產業之使用為主

，於科學園區北側及西側之都市發展用地劃設農業區（供申請變

更開發為產業支援區）共171.710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之

16.25％，佔計畫總面積7.65％。該分區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及

辦理整體開發，其於未擬定細部計畫並完成整體開發前之使用，

應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3點有關農業區之規定管制其使

用。 

(二)農業區(供申請變更開發為生活服務區) 

以提供特定區內住宅及鄰里性商業等一般生活機能為主，面

積總計為215.570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之20.39％，佔計畫總

面積9.61％。該分區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及辦理整體開發，其於

未擬定細部計畫並完成整體開發前之使用，應依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第3點有關農業區之規定管制其使用。 

(三)生活服務區 

配合園區開發提供員工日常生活所需日用品零售、商品產品

展售、餐飲、住宿及相關服務業使用，面積計75.2200公頃，佔

都市發展用地之7.12％，佔計畫區總面積3.35％。 

(四)住宅區 

為引導本計畫區內屬既成聚落再發展而劃設之，面積為

8.610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之0.81％，佔計畫總面積0.38％。 

(五)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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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計畫區西側之新市區建設地區開發區塊H、I（不含生活

服務區部分）、J、K，於民國93年11月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規定

編定為工業區，開發為「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

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面積為236.7800公頃，佔都市發

展用地之22.40％，佔計畫總面積10.55％。 

(六)零星工業區 

將零星散佈於本計畫區內之合法工廠，依據其現況合法使用

範圍劃設為零星工業區，共計十處，面積為29.6462公頃，佔都

市發展用地之2.80％，佔計畫總面積1.32％。 

(七)加油站專用區 

為提供本計畫區完善的交通運輸支援性服務設施，故於本計

畫區西北側及東南側鄰近高速公路交流道附近，分別劃設一處加

油站專用區，合計面積為0.150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之0.01％

，佔計畫總面積0.01％。 

(八)宗教專用區 

為因應現況使用需求，於民國100年5月將現有福安宮使用

之土地變更為宗教專用區，面積為0.2041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

之0.02％，佔計畫總面積0.01％。 

(九)行政區 

為因應現況使用需求，於民國100年5月將現有豐華里活動

中心變更為行政區，面積為0.0567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之0.01

％，佔計畫總面積0.00％。 

(十)農業研發專用區 

本計畫區東側的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用地範圍劃設為農

業研發專用區，面積為18.1586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81％。 

(十一)農業區 

本計畫區內農業區面積為1,168.6023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52.07％，主要係位於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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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河川區 

為配合豐華村落淹水防護工程，由原農業區變更為河川區，

面積計0.501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2%。 

四、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機關、公園及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學校、體育場等20種公共

設施用地，面積319.044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4.22%，佔都市發展用

地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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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土地使用項目 
現行計畫 
面積 

(公頃) 

佔計畫 
面積 

比例(%)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比例(%)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農業區(供申請變更開發為產業支援區) 171.7100  7.65  16.25  

農業區(供申請變更開發為產業支援區) 215.5700  9.61  20.39  

生活服務區 75.2200  3.35  7.12  

住宅區 8.6100  0.38  0.81  

工業區 236.7800  10.55  22.40  

零星工業區 29.6462  1.32  2.80  

加油站專用區 

油專 1 0.0900  0.00  0.01  

油專 2 0.0600  0.00  0.01  

小計 0.1500  0.01  0.01  

宗教專用區 0.2041  0.01  0.02  

行政區 0.0567  0.00  0.01  

小計 737.9470  32.88  69.8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3200  0.06  0.12  

公園用地 6.7800  0.30  0.64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72.8100  3.24  6.89  

學校用地 8.8200  0.39  0.83  

體育場用地 10.4800  0.47  0.99  

兒童遊樂場用地 0.4700  0.02  0.04  

綠地用地 5.2973  0.24  0.50  

廣場用地 0.8000  0.04  0.08  

電路鐵塔用地 0.0143  0.00  0.00  

電力事業用地 1.4000  0.06  0.13  

自來水事業用地 0.0424  0.00  0.00  

污水處理廠用地 5.0000  0.22  0.47  

溝渠用地 0.5700  0.03  0.05  

溝渠兼車站用地 0.1500  0.01  0.01  

車站用地 0.1900  0.01  0.02  

車站兼道路用地 0.1300  0.01  0.01  

道路用地 127.0209  5.66  12.02  

高速公路用地 63.8000  2.84  6.04  

鐵路用地 4.5200  0.20  0.43  

高速鐵路用地 9.4300  0.42  0.89  

小計 319.0449  14.22  30.18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056.9919  47.10  100.00  

農業研發專用區 18.1586  0.81  -- 

農業區 1,168.6023  52.07  -- 

河川區 0.5018  0.02   

計畫總面積 2,244.2546  100.00  -- 

資料來源：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 
（部分農業區為自來水事業用地）書 106.09.13。 

註：表列面積應依核定之計畫圖實地釘樁分割量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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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現行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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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永久滯洪池設置計畫說明 

一、設置緣起 

南科台南園區二期基地目前有旗艦型廠商之進駐用地需求等，為

配合該旗艦廠商之先進製程所需之環境，爰依園區之區位之整體土地

使用考量與評估，調整特定區計畫範圍內之土地使用計畫。 

計畫擬將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分)區內現行「

公21(滯)」、「公22(滯)」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亦即E1滯洪池)、

「公20」公園用地及周邊廣場及停車場用地等，配合調整土地使用規

劃配置，調整變更為事業專用區。 

為取代現行「公21(滯)」、「公22(滯)」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之滯洪量，計畫於南科特定區公滯1、2用地旁尋求適宜用地調整設置

一處公園兼滯洪池用地，未來將規劃設置連接公滯1、2之串聯滯洪池

。 

二、相關位置說明 

擬取消之E1滯洪池(公21(滯)、公22(滯))及公滯一、公滯二與本案

基地相關位置說明如圖3。 

 

圖 3  滯洪池相關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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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擬取消之「公 21(滯)」、「公 22(滯)」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都市計

畫變更說明 

配合南科土地使用計畫調整，將擬取消之現行「公21(滯)」、「公22(

滯)」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E1滯洪池)及周邊「公20」公園用地

、廣場與停車場用地等變更為事業專用區，並已納入107年1月18日起

公開展覽之「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分)(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公展草案變更內容編號第2案，變更內容說明如下。 

 

表 3  擬取消之「公 21(滯)」、「公 22(滯)」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2 公 20、

21(滯) 、

22(滯)用

地、廣

4、5 用

地、停

17 用地

及鄰接道

路用地與

綠地用地 

公園用地 

(21.44 公頃) 

廣場用地 

（0.64 公頃） 

停車場用地 

（1.29 公頃） 

道路用地 

（4.68 公頃） 

事業專用區 

(28.05公頃) 

1.考量南科台南園區二

期基地尚有旗艦型廠商

之用地需求及實際設廠

規模需求，整合並調整

園區部分土地使用別，

爰依園區之區位整體使

用考量與評估；現行公

21(滯)、公 22(滯)及公

20 用地與周邊廣場及

停車場用地等，擬配合

調整土地使用規劃配置

變動為事業專用區，預

計於民國 109 年完成

土地核配，另於園區外

南科特定區公滯一、二

西側尋求適宜用地新增

滯洪池一處，作為取代

公 21(滯)與公 22(滯)之

滯洪量體空間，預計

107 年底辦理個案變

更完成，且於 108年

辦理用地徵收及興闢。 

2.根據 102 年 7 月臺南

 

道路用地 

（0.16 公頃） 

綠地用地 

(0.1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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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市政府「南科康橋計畫

滯洪池及排水系統規劃

檢討」報告，公 21

（滯）、22（滯）之滯

洪池緊鄰安順寮排水

7K+722.38~8K+845 

間，該渠段目前已整治

完成可容納 10 年重現

期流量 103.3cms；另

根據 99 年 7 月經濟

部水利署「鹽水溪排水

系統-鹽水溪排水及安

順寮排水治理計畫」報

告，管制點三寶埤匯流

後 10 年重現期之計畫

逕流量 68.0cms，因此

以此作為計畫逕流量，

以免除及減緩土地開發

行為對於區外排水之影

響。 

3.配合台南園區調整土

地使用規劃配置變動為

產業用地，另於南科特

定區公滯一與公滯二用

地西側設置一座串聯滯

洪池，作為取代原公

21、公 22 之滯洪量

體，因涉及安順寮排水

範圍原排水規劃之變

動，爰依「排水管理辦

法」第十二條規定提送

排水規劃書，開發基地

範圍含部分南科台南園

區及台南科學園區特定

區，調整滯洪池與既有

公滯一、二滯洪池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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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後，兩者有效滯洪量體

合計 1,406,029m3，

大於規劃有效總滯洪體

積 1,333,678m3，另安

順寮排水配合改建部分

渠段

(8K+845~9K+387)，

並於安順寮排水與滯洪

池間，增設 2 座滯洪

池側溢堰，以控制開發

基地在 100 年重現期

24 小時暴雨逕流時，

仍能維持安順寮排水無

名橋下游逕流量，低於

10 年重現期之計畫逕

流量 68cms。 

4.配合事業專用區之變

更整合鄰近街廓及人車

分流動線，擬留設 3 

處進出口，其餘則變更

部份道路為事業專用

區，且作為內部通道使

用，並可透過道路系統

調整分流至南北向道

路。 

資料來源：「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分)(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公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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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來源：「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分)(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公展草案 

圖 4  擬取消之「公 21(滯)」、「公 22(滯)」公園用地 

(兼供滯洪池使用)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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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擬設置永久滯洪池計畫說明(摘錄自「南科台南園區用地使用計畫變更

排水規劃書」) 

(一)原 E1滯洪池變更為事業專用區後增加滯洪量 

依經濟部106年5月22日經授水字第10620205680號令「排

水計畫書洪峰流量及減洪設施量體計算方法」，以及考量安順寮

排水10年重現期設計流量，本基地減洪設施量體與滯洪設施出

口流量，檢核原則如下：「土地開發後開發基地排水出口2年、5

年及10年重現期距之洪峰流量分別不得大於開發前2年、5年及

10 年重現期距之洪峰流量；減洪設施體積之安全係數為1.2。」

。另考量土地開發情形提高開發基地保護基準，訂定檢核原則如

下：「土地開發後開發基地排水出口100 年重現期距之洪峰流量

，不得大於開發前100 年重現期之洪峰流量；減洪設施體積之安

全係數為1.2。」。將上述計算之減洪設施量體取保守者，做為本

基地調整滯洪池量體之設計依據。 

經上述原則，計算得到南科E區所需之滯洪量體為18,708m3

，特定區所需之滯洪量體為3,503 m3，兩者合計22,211m3。考量

開發後(變更後)之所需滯洪體積外，再加上原E1滯洪池與公滯一

、二滯洪池規劃有效滯洪量體479,449m3、832,018m3，南科E 

區與特定區規劃有效總滯洪量體為1,333,678m3。 

(二)原 E1滯洪池變更為事業專用區後之排水系統及其子集水分區 

E1滯洪池變更為事業專用區且開發後，其集水區配合未來

基地內整地工程、土地使用配置與排水系統佈設，分區劃設南科

E區與特定區集水分區，其開發後之排水系統及其子集水分區詳

圖5。南科E區集水分區開發基地現況地勢北高南低，集水面積

25.55公頃，降雨逕流經E1滯洪池旁既有箱涵收集後排入安順寮

排水；特定區公滯1、2滯洪池旁開發基地地勢北高南低，屬農業

區其集水面積15.52 公頃，現況並無任何排水設施，降雨逕流以

漫地流形式由北往南流入安順寮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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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106年 12月，「南科台南園區用地使用計畫變更」排水規劃書 

圖 5  原 E1滯洪池開發後之排水系統及其子集水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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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永久滯洪池之設計概要說明 

為因應原E1滯洪池變更為事業專用區，擬於公滯1、2滯洪池

西側設置永久滯洪池，並採埋設過路雙孔箱涵 ( 吅

W×H=3.0×3.0m，底部高程0.8m)，使永久滯洪池與公滯一、二

滯洪池連通(兩池僅距一條計畫道路)，池頂面積為14.47公頃，調

整滯洪池不另設出口，維持既有公滯一1、2滯洪池放流口，呆水

位與滿水位高程設計亦比照公滯1、2滯洪池，以便與既有及新設

側溢堰與放流設施共用，其操作原則依照公滯1、2滯洪池辦理。

茲將本基地排水及減洪設施工程布置圖繪製如圖6，調整滯洪池

相關資料整理如表4。 

永久滯洪池之設計，同公滯1、2滯洪池設定EL.0.8m 作為呆

水位，且呆水位高程高於地下水位(參考95 年台南市政府「台南

科學園區康橋計畫公滯1、2、4滯洪池新建工程地基調查報告書

」， 公滯一、二所在地最高地下水位為0.5 公尺)，最大滯洪量體

已考量側溢堰與安順寮排水渠頂高程。 

有效滯洪量介於高程0.8~5.0m區間(與公滯1、2滯洪池一致

)，其對應有效滯洪量體為803,688 m3-229,676 m3=574,011m3 

 

 

表 4 永久滯洪池水深、面積與容量資料表 

高程(m) 水深(m) 面積(㎡) 容量(m3) 備註 

-1.0 0.0 124,922 0 池底 

0.8 1.8 130,274 229,676 呆水位 

1.5 2.5 132,383 321,606  

2.5 3.5 135,422 455,508  

3.5 4.5 138,492 592,465  

5.0 6.0 143,139 803,688 有效容量滿水位 

5.5 6.5 144,702 875,648 池頂 

資料來源：106年 12月，「南科台南園區用地使用計畫變更」排水規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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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106年 12月，「南科台南園區用地使用計畫變更」排水規劃書 

圖 6  永久滯洪池設施工程布置示意圖 

 

(四)滯洪池調整前後滯洪量比較 

本案之永久滯洪池有效滯洪量為574,011m3，加計原公滯1、

2滯洪池有效滯洪量為832,018m3，兩者合計1,406,029m3，大於

表5南科E 區與特定區現況有效總滯洪體積1,311,467m3，亦大

於現況有效總滯洪量加上調整滯洪池所需容量之和

1,333,678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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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滯洪池調整前後滯洪量比較表 

滯洪池 

各滯洪池規劃

有效量體 

(m3) 

調整後 

各滯洪池 

有效量體(m3) 

備註 

E1滯洪池 479,449 - 
原 E1滯洪池將移除，並變更為生

產事業專用區 

公滯 1、公滯 2

滯洪池 
832,018 832,018 

調整前後維持不變 

調整滯洪池 22,211 574,011 

原 E1滯洪池取消且變更為生產事

業專用區後，南科 E區與特定區

所需之滯洪量為 22,211m3，本案

永久滯洪池預估有效滯洪量為

574,011m3 

合計滯洪量 1,333,678 1,406,029  

資料來源：106年 12月，「南科台南園區用地使用計畫變更」排水規劃書 

 

 

五、本案變更對毗鄰農地利用、農業設施及現有農田灌溉排水系統之影響

與後續保持農業使用措施 

(一)本案基地及周邊農地利用、農業設施及現有農田灌溉排水系統現況 

1.基地及周邊農地利用現況 

基地及周邊農地利用由於缺乏灌溉水源，故多以旱作為主；

基地範圍東半部有 1條產業道路經過，產業道路以西為旱作，以

東則有水池、椰林等，東南側臨臨 133區道處，有零星鐵皮建築、

工寮等。 

2.基地範圍內農業設施及農田灌溉排水系統現況 

基地範圍內本案基地及周邊共有 4條灌、排水道，說明如下： 

(1)渡子頭小給 1(灌溉) 

渡子頭小給 1 主線位於基地範圍北側，沿農地北側由東

向西流直至計畫範圍東側；其分支由高速公路西側向東南，並

穿越高速公路及計畫範圍南半部，於計畫範圍東南側處，向南

排入 133區道側溝。 



 

 

19 

(2)渡子頭小排 5(排水) 

約起於基地中間位置，向西至公滯 1、2用地邊界，其排

水系統主要位於本案變更範圍。 

(3)渡子頭小排 1(排水) 

位於計畫範圍南側，為 133 區道側溝，沿 133 區道由西

向東排。 

(4)渡子頭小給 3(灌溉) 

本條灌溉系統位於 133 區道南側，主要灌溉區域為 133

區道南側農業區。 

 

 

資料來源：嘉南農田水利會及本計畫整理 

圖 7  基地及周邊灌、排水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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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變更之影響與後續保持農業使用措施 

1.對毗臨農地利用之影響與措施 

本案變更範圍為完整之農業區街廓，且變更後之公園兼滯洪

池用地即為具隔離效果之綠帶或設施；此外，申請變更範圍四周

皆有符合「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

第 11 點規定之隔離綠帶或設施，將不致對周邊農業生產環境產

生影響。 

 

 

資料來源：本計畫整理 

圖 8  基地周邊隔離綠帶或設施示意圖 

 

2.對農田灌溉排水系統之影響與措施 

(1)本案變更範圍為完整之農業區街廓，變更後該區域已無農業灌

溉與排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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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且未來於公園兼滯洪池工程設計時，將與水利會一同研商，檢

討基地範圍內及周邊灌、排水系統存廢或改道，將不會影響周

邊農業灌、排水系統。 

3.其他對農業相關影響與因應措施 

(1)本案變更範圍之農業區非屬重大農業改良設施或農地重劃地

區，故本次變更並不致於影響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2)本案變更後將以南側 133區道作為主要出入道路，並無使用現

有農路。 

(3)本案未來開闢之永久滯洪池將不設出口，將以地下箱涵方式聯

通現有公滯 1、2滯洪池，並利用現有公滯 1、2滯洪池之放流

口排放至安順寮排水線，將不會利用農業灌、排水系統作為廢

污水排放。 

4.本案農業用地變更已經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同意，詳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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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現況概述 

一、土地權屬 

本案變更範圍面積約15.1517公頃，範圍內有地籍資料之土地共計

83筆，面積計14.7662公頃(其中有2筆土地因道路截角未分割，僅部分

面積位於變更範圍內)；未登錄或未編定地號之土地積計0.3855公頃。 

變更範圍內以私有土地為主，筆數計80筆，面積約14.6858公頃，

約佔變更範圍總面積之96.90%；公有土地共3筆，面積計0.0804公頃，

約佔變更範圍總面積0.53%。 

權屬分析詳表6、圖9。 

 

表 6  變更範圍內土地權屬分析表 

類別 所有權人 管理單位 土地筆數 土地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有 

中華民國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 0.0064  0.04%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屬 2 0.0740  0.49% 

公有土地小計 3 0.0804  0.53% 

私有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2 0.0529  0.35%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3 0.4429  2.92% 

其他私人 75 14.1900  93.63% 

私有土地小計 80 14.6858  96.90% 

未登錄或未編定地號 - 0.3855  2.57% 

合計 83 15.151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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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變更範圍內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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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變更範圍北側為安順排水線，西側為中山高速公路，南側為

133區道，東側為未開闢之「23-15M」計畫道路。 

變更範圍內現以農業使用為主，東半部有1條產業道路經過，產業

道路西側以旱作為主，東側有水池、椰林，且東南側臨133區道處，有

零星鐵皮建築、工寮；此外區內有零星墳墓，詳圖10 

 

 

圖 10  基地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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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規定辦理之變更都市計畫草案以一般徵收

方式取得用地應行注意事項」辦理情形說明 

本案變更範圍內私有土地部分，未來將採協議價購或一般徵收方

式取得，業已以書面方式通知變更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本案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事宜，並於公展說明會時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辦理之

變更都市計畫草案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用地應行注意事項」，說明相關

事宜，通知函文如附件五。 

於本案公展說明會時，變更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皆對本案之辦理

表示認同，且將配合未來之徵收開闢，後續本府亦將依法辦理拆遷補

償。 

另針對本案變更範圍內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未來滯

洪池工程範圍避開管線位置並保留5公尺以上之維修空間」意見，依據

本案滯洪池工程規劃內容，台水公現有及未來預計新增之管線，並無

位於未來滯洪池之水域範圍，不致影響現有管線及新增自來水管線之

埋設，另台水公司所提之維護空間，將納入後續工程設計內容，詳附件

六本案市都委會會議紀錄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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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內容 

因應南科台南園區二期基地旗艦型廠商之用地需求，調整園區整體土地

使用規劃與配置，擬取消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科學園區部分)之「公21(

滯)」、「公22(滯)」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即現行E1滯洪池)，並配合將

周邊用地一併變更為事業專用區。 

為取代原有E1滯洪池滯洪量及調整滯洪池增加之滯洪量，本計畫擬將「

公(滯)一」公園兼滯洪池用地西側之部分農業區，變更為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以設置一座串聯公(滯)一、公(滯)二之滯洪池，滿足區域滯洪需求。 

本案變更內容詳表7、變更圖詳圖11；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

詳表8、變更後計畫詳圖12。 

表 7  本案變更內容綜理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理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公(滯)

一」公園

(兼滯洪

池)用地

西側 

農業區 

(15.1517) 

「公(滯)12」 

公園(兼滯洪池) 

用地 

(15.1517) 

1.為因應南科台南園

區二期基地旗艦型

廠商之用地需求，調

整園區整體土地使

用規劃與配置，擬取

消台南科學工業園

區特定區(科學園區

部分)之「公 21(滯)」、

「公 22(滯)」公園用

地 (兼供滯洪池使

用)(即現行 E1 滯洪

池)，並配合將周邊用

地一併變更為事業

專用區。 

2.為取代原有 E1 滯洪

池滯洪量及調整滯

洪池增加之滯洪量，

本計畫擬將「公(滯)

一」公園兼滯洪池用

地西側之部分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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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理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區，變更為公園兼滯

洪池用地，以設置一

座串聯公(滯)一、公

(滯)二之滯洪池，滿

足區域滯洪需求。 

3.依據 106年 12月，

「南科台南園區用

地使用計畫變更」排

水規劃書，本案擬設

置之串聯公滯1、2永

久滯洪池有效滯洪

量為 574,011m3，加

計原公滯 1、2 滯洪

池 有 效 滯 洪 量 為

832,018m3，兩者合

計 1,406,029m3，大

於規劃有效總滯洪

體積 1,333,678m3 ，  

4.為利於南科台南園

區土地使用規劃調

整及永久滯洪池設

置計畫之用地取得

及興闢，需儘速辦理

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註：表列面積應依核定之計畫圖實地籍分割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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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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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本案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土地使用項目 

現行計畫 

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面積 

(公頃) 

佔計畫 

面積比例

(%)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比例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農業區(供申請變更
開發為產業支援區) 

171.7100  0.0000  171.7100  7.65  16.02  

農業區(供申請變更
開發為產業支援區) 

215.5700  0.0000  215.5700  9.61  20.11  

生活服務區 75.2200  0.0000  75.2200  3.35  7.02  

住宅區 8.6100  0.0000  8.6100  0.38  0.80  

工業區 236.7800  0.0000  236.7800  10.55  22.08  

零星工業區 29.6462  0.0000  29.6462  1.32  2.77  

加油站 

專用區 

油專 1 0.0900  0.0000  0.0900  0.00  0.01  

油專 2 0.0600  0.0000  0.0600  0.00  0.01  

小計 0.1500  0.0000  0.1500  0.01  0.01  

宗教專用區 0.2041  0.0000  0.2041  0.01  0.02  

行政區 0.0567  0.0000  0.0567  0.00  0.01  

小計 737.9470  0.0000  737.9470  32.88  68.8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3200  0.0000  1.3200  0.06  0.12  

公園用地 6.7800  0.0000  6.7800  0.30  0.63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72.8100  +15.1517  87.9617  3.92  8.20  

學校用地 8.8200  0.0000  8.8200  0.39  0.82  

體育場用地 10.4800  0.0000  10.4800  0.47  0.98  

兒童遊樂場用地 0.4700  0.0000  0.4700  0.02  0.04  

綠地用地 5.2973  0.0000  5.2973  0.24  0.49  

廣場用地 0.8000  0.0000  0.8000  0.04  0.07  

電路鐵塔用地 0.0143  0.0000  0.0143  0.00  0.00  

電力事業用地 1.4000  0.0000  1.4000  0.06  0.13  

自來水事業用地 0.0424  0.0000  0.0424  0.00  0.00  

污水處理廠用地 5.0000  0.0000  5.0000  0.22  0.47  

溝渠用地 0.5700  0.0000  0.5700  0.03  0.05  

溝渠兼車站用地 0.1500  0.0000  0.1500  0.01  0.01  

車站用地 0.1900  0.0000  0.1900  0.01  0.02  

車站兼道路用地 0.1300  0.0000  0.1300  0.01  0.01  

道路用地 127.0209  0.0000  127.0209  5.66  11.85  

高速公路用地 63.8000  0.0000  63.8000  2.84  5.95  

鐵路用地 4.5200  0.0000  4.5200  0.20  0.42  

高速鐵路用地 9.4300  0.0000  9.4300  0.42  0.88  

小計 319.0449  +15.1517  334.1966  14.89  31.17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056.9919  +15.1517  1,072.1436  47.77  100.00  

農業研發專用區 18.1586  0.0000  18.1586  0.81  -- 

農業區 1,168.6023  -15.1517  1,153.4506  51.40  -- 

河川區 0.5018  0.0000  0.5018  0.02  -- 

計畫總面積 2,244.2546  0.0000  2,244.2546  100.00  -- 

註:1.表列面積應依核定之計畫圖實地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指都市計畫總面積扣除農業區、保護區及河川區等非都市發展用地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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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案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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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進度與經費 

本案變更後之公園(兼滯洪池)用地之土地取得及工程興闢費用合計約

需新台幣6.71億元，未來將由臺南市政府配合納入年度預算或爭取臺南科

學工業園區主管機關補助辦理，其實施進度與經費詳表9。 

 

表 9 實施進度與經費估算表 

項目 
土地

權屬 

面積 

(公頃) 

土地

取得

方式 

開闢經費概估(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土地徵

購費及

地上物

補償費 

工程費 合計 

公園

(兼滯

洪池)

用地 

公有 0.0804 撥用 - 80 80 

臺南 

市 

政府 

109

年 

市府

編列

預算 

、 

爭取

補助 

未登

錄或

未編

定地

號土

地 

0.3855 撥用 - 390 390 

私有 14.6858 徵購 51,955 14,686 66,641 

總計 15.1517  51,955 15,156 67,111    

註：本表所列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實際辦理狀況酌予調整。 

 

 



 

 

 

 

 

 

 

 

 

 

 

 

 

 

附件一  

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核定函 

 

 

 

 

 

 

 

 

 





 
 

 

 

 

 

 

 

 

 

 

 

 

 

 

附件二  

公開展覽前座談會會議紀錄 

  









 

 

 

 

 

 

 

 

 

 

 

 

 

 

附件三 

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編號 區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
涉及範圍

用地面積

(㎡)

107年公告現值

(元/㎡)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1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0-2      103.00 全部      103.00 2,900 1/1 鄭OO

2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0-4      240.00 全部      240.00 2,900 1/1 鄭OO

3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0-5    1,376.00 全部    1,376.00 2,900 1/1 鄭OO

4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1-2      278.00 全部      278.00 2,900 1/3 鄭OO

1/3 鄭OO

1/3 鄭OO

5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1-5      258.00 全部      258.00 2,900 1/3 鄭OO

1/3 鄭OO

1/6 鄭OO

1/6 鄭OO

6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1-6   14,483.00 全部   14,483.00 2,900 1/3 鄭OO

1/3 鄭OO

1/6 鄭OO

1/12 鄭OO

1/12 鄭OO

7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2    3,923.00 全部    3,923.00 2,900 1/1 陳OO

8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3    1,034.00 全部    1,034.00 2,900 1/1 鄭OO

9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3-1    1,034.00 全部    1,034.00 2,900 1/2 王OO

1/2 翁OO

10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5-1       29.00 全部       29.00 2,900 1/1 捷輪OO

11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5-2      284.00 全部      284.00 2,900 1/2 王OO

1/2 翁OO

12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5-3    1,733.00 全部    1,733.00 2,900 1/2 王OO

1/2 翁OO

13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5-4    2,017.00 全部    2,017.00 2,900 1/1 陳OO

14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5-5    2,018.00 全部    2,018.00 2,900 1/2 鄭OO

1/2 王OO

15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6    2,733.00 全部    2,733.00 2,900 1/2 鄭OO

1/2 鄭OO

16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6-2       39.00 全部       39.00 2,900 1/1 鄭OO

17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9-2       78.00 全部       78.00 2,900 24/90 蔡OO

22/90 王OO

22/90 王OO

22/90 王OO

18 安定區 港子尾段 29-4    1,831.00 全部    1,831.00 2,900 1/1 鄭OO

19 安定區 港子尾段 30      326.00 全部      326.00 2,900 1/4 歐OO

1/4 吳OO

1/4 陳OO

1/4 歐OO



編號 區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
涉及範圍

用地面積

(㎡)

107年公告現值

(元/㎡)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20 安定區 港子尾段 30-4       64.00 全部       64.00 2,900 1/1 中華民國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21 安定區 港子尾段 797      460.00 全部      460.00 2,900 1/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2 安定區 港子尾段 798      280.00 全部      280.00 2,900 1/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3 新市區 看西段 941-11      135.00 全部      135.00 2,400 1/1 陳OO

24 新市區 看西段 942-1    2,825.00 部分    2,806.00 5,200 1/1 鄭OO

25 新市區 看西段 942-2      337.00 全部      337.00 2,400 1/1 三多OO

26 新市區 看西段 942-3    2,442.00 全部    2,442.00 2,400 1/1 陳OO

27 新市區 看西段 942-5    1,418.00 全部    1,418.00 2,400 1/2 林OO

1/2 張OO

28 新市區 看西段 942-9    2,443.00 全部    2,443.00 2,400 1/1 陳OO

29 新市區 看西段 942-15      325.00 部分      235.00 5,200 1/2 張OO

1/2 林OO

30 新市區 看西段 943    5,800.00 全部    5,800.00 5,200 1/1 陳OO

31 新市區 看西段 944       85.00 全部       85.00 5,200 1/1 三多OO

32 新市區 看西段 944-1    2,594.00 全部    2,594.00 5,200 884/1000 翁OO

116/1000 翁OO

33 新市區 看西段 944-2      180.00 全部      180.00 2,400 1/1 合資OO

34 新市區 看西段 944-3    3,589.00 全部    3,589.00 2,400 1/1 翁OO

35 新市區 看西段 945    3,366.00 全部    3,366.00 5,200 1/2 梁OO

1/6 梁OO

1/6 梁OO

1/6 梁OO

36 新市區 看西段 945-1       44.00 全部       44.00 2,400 1/2 梁OO

1/6 梁OO

1/6 梁OO

1/6 梁OO

37 新市區 看西段 946      770.00 全部      770.00 2,400 1/1
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

38 新市區 看西段 947    2,084.00 全部    2,084.00 2,400 1/1 鄭OO

39 新市區 看西段 947-1    3,869.00 全部    3,869.00 2,400 1/2 鄭OO

1/4 鄭OO

1/4 鄭OO

40 新市區 看西段 947-2       92.00 全部       92.00 2,400 1/2 鄭OO

1/4 鄭OO

1/4 鄭OO

41 新市區 看西段 947-3       39.00 全部       39.00 2,400 1/1 洪OO

42 新市區 看西段 947-4    2,157.00 全部    2,157.00 2,400 1/1 鄭OO

43 新市區 看西段 948    4,883.00 全部    4,883.00 2,400 7542/10000 翁OO

2458/10000 翁OO

44 新市區 看西段 948-1      184.00 全部      184.00 2,400 1/1 李OO



編號 區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
涉及範圍

用地面積

(㎡)

107年公告現值

(元/㎡)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45 新市區 看西段 948-2    2,300.00 全部    2,300.00 2,400 1/1 劉OO

46 新市區 看西段 949    1,174.00 全部    1,174.00 2,400 1/1 李OO

47 新市區 看西段 949-1      228.00 全部      228.00 2,400 1/2 林OO

1/2 林OO

48 新市區 看西段 949-2    1,174.00 全部    1,174.00 2,400 1/1 李OO

49 新市區 看西段 949-3    1,305.00 全部    1,305.00 2,400 1/1 李OO

50 新市區 看西段 949-4    1,693.00 全部    1,693.00 2,400 1/1 鄭OO

51 新市區 看西段 950    5,883.00 全部    5,883.00 2,400 1/2 李OO

1/2 李OO

52 新市區 看西段 951    6,026.00 全部    6,026.00 2,400 1/2 翁OO

1/2 翁OO

53 新市區 看西段 951-2    3,263.00 全部    3,263.00 2,400 1/1
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

54 新市區 看西段 951-3      380.00 全部      380.00 2,400 1/1 翁OO

55 新市區 看西段 952    4,462.00 全部    4,462.00 2,400 1/4 歐陽OO

1/4 吳OO

1/4 陳OO

1/4 歐OO

56 新市區 看西段 952-9    4,709.00 全部    4,709.00 2,400 5000/10000 歐OO

2124/10000 陳OO

2876/10000 歐OO

57 新市區 看西段 952-10    4,820.00 全部    4,820.00 2,400 1/4 歐OO

1/4 歐OO

1/4 歐OO

1/4 歐OO

58 新市區 看西段 952-11    6,440.00 全部    6,440.00 2,400 1/3 歐OO

1/3 歐OO

1/3 王OO

59 新市區 看西段 952-14      412.00 全部      412.00 2,400 1/1
台灣糖業股份

有限公司

60 新市區 看西段 952-16    2,686.00 2,400 1/4 歐OO

1/4 歐OO

1/4 歐OO

1/4 歐OO

61 新市區 看西段 952-18      117.00 全部      117.00 2,400 1/1
台灣糖業股份

有限公司

62 新市區 看西段 952-21      396.00 全部      396.00 2,400 1/1
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

63 新市區 看西段 952-22      478.00 全部      478.00 2,400 1/4 歐OO

1/4 歐OO

1/4 歐OO

1/4 歐OO

64 新市區 看西段 953-4       40.00 全部       40.00 2,400 1/2 張OO



編號 區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
涉及範圍

用地面積

(㎡)

107年公告現值

(元/㎡)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1/2 黃OO

65 新市區 看西段 954      295.00 全部      295.00 2,400 1/2 蘇OO

1/2 蘇OO

66 新市區 看西段 954-3      470.00 全部      470.00 2,400 1/2 蘇OO

1/2 蘇OO

67 新市區 看西段 955    2,679.00 全部    2,679.00 2,400 1/1 蔡OO

68 新市區 看西段 955-1      204.00 全部      204.00 2,400 1/1 陳OO

69 新市區 看西段 955-6      309.00 全部      309.00 2,400 1/1 蔡OO

70 新市區 看西段 955-8       30.00 全部       30.00 2,400 1/1 蔡OO

71 新市區 看西段 955-9    1,651.00 全部    1,651.00 2,400 1/1 陳OO

72 新市區 看西段 956    1,516.00 全部    1,516.00 2,400 1/3 鄭OO

1/3 鄭OO

1/3 張OO

73 新市區 看西段 956-3      740.00 全部      740.00 2,400 1/3 鄭OO

1/3 鄭OO

1/3 張OO

74 新市區 看西段 957    2,767.00 全部    2,767.00 2,400 1/2 陳OO

1/2 陳OO

75 新市區 看西段 957-1    2,766.00 全部    2,766.00 2,400 1/1 陳OO

76 新市區 看西段 958    2,366.00 全部    2,366.00 2,400 1/1 王OO

77 新市區 看西段 960    1,000.00 全部    1,000.00 2,400 1/3 鄭OO

1/3 鄭OO

1/3 張OO

78 新市區 看西段 960-3      382.00 全部      382.00 2,400 1/3 鄭OO

1/3 鄭OO

1/3 張OO

79 新市區 看西段 1091-4       51.00 全部       51.00 2,400 1/1 胡OO

80 新市區 看西段 1091-6      202.00 全部      202.00 2,400 1/1 胡OO

81 新市區 看西段 1092-3    1,955.00 全部    1,955.00 2,400 1/1 胡OO

82 新市區 看西段 1093    3,430.00 全部    3,430.00 2,400 1/1 胡OO

83 新市區 看西段 1094    2,690.00 全部    2,690.00 2,400 1/1 胡OO



 

 

 

 

 

 

 

 

 

 

 

 

 

 

附件四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函 

 

  





 

 

 

 

 

 

 

 

 

 

 

 

 

 

附件五 

土地所有權人書面通知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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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2次 

會議紀錄 

(內含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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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 7 2 次 會 議 紀 錄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7 月 2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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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2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二、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 10 樓都委會會議室 

三、主席：李兼主任委員孟諺             莊委員德樑代理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

員主持，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主席。） 

四、紀錄彙整：羅介妏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六、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七、審議案件： 

第 一 案：「變更大內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案」 

第 二 案：「變更下營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

圖重製）」案 

第 三 案：「變更下營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案 

第 四 案：「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

分)(部分農業區為公園兼滯洪池用地)(配合南科永久

滯洪池設置計畫)案」 

第 五 案：「變更新化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計畫圖重

製）」案 

第 六 案：「變更新化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管

制要點）細部計畫」案 

八、報告案件 

第 一 案：「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停車空間長遠性解決方案 



第 四 案：「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部分農業

區為公園兼滯洪池用地)(配合南科永久滯洪池設置計畫)案」 

說    明：一、因台南科學園區內尚有旗艦型廠商擴地需求，於辦理中「變更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分)(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將公 21(滯)、公 22(滯)、公 20 及周邊廣場及停

車場用地等，調整變更為事業專用區；為取代上開公 21(滯)21、

公 22(滯)之滯洪量，爰計畫於「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

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之公(滯)1、公(滯)2 用地旁，變更

部分農業區為公園兼滯洪池用地，未來將規劃與公(滯)1、公

(滯)2串聯，以使滯洪無虞，特辦理此次變更。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7 年 5 月 29 日起 30 天於新市區公

所、安定區公所與本府辦理計畫書、圖公開展覽完竣。並於

107 年 6 月 15 日上午 10 時整假新市區公所 3 樓禮堂舉辦公

開說明會。 

六、人民或團體所提意見：2 件，詳如公展期間及逾公展期間人民

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一、本案准照公開展覽計畫書圖內容通過。 

二、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詳附表 1 公展期間及逾

公展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決議欄。 

 

 

 

 

 

 



公展期間及逾公展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第 72次大會決議 

1 台灣自來水
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區管
理處 
新市區看西
段 946 、
951-2 及
952-21 地號 

變更為公園兼滯洪池用
地並辦理徵收作業，涉
及本公司管線。 

惠請協助會同相關單位辦
理會勘，若有管線需配合
遷移，惠請研議避免徵收
本公司土地，以利大臺南
地區供水無虞。 

未便採納。 
理由： 
1、參酌工程用地單位

及科技部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管理局(本
案所涉排水計畫提
案機關)研析意見，
陳情範圍非位於滯
洪池水域範圍，不致
影響現有及新增自
來水管線之埋設，後
續進入工程細部設
計時，台水公司所提
之維護空間將配合

納入設計內容。 
2、未來如因自來水工

程上之必要，經市府
同意後亦可施作，且
無違反相關土地使
用管制。 

逾 1 台灣自來水
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區管
理處 
新市區看西
段 946 、

951-2 及
952-21 地號 

前揭自來水管線管徑為
1500mm，為烏山頭廠送
至中崙之送水幹管，屬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
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
水計畫】內"調度及備援

系統提升"中"國道一號
至中崙加壓站管線"項
下之工程，該計畫系奉
行政院 100年 5月 24日
院臺經字第 100002678
號函准予辦理；此管線
平日肩負大台南西半邊
地區數十萬戶維生用水 
 

滯洪池劃定範圍避開本處
管線位置並留有五公尺以
上的維修空間，以利日後
維護保養。 

未便採納。 
理由： 
1、參酌工程用地單位

及科技部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管理局(本
案所涉排水計畫提

案機關)研析意見，
陳情範圍非位於滯
洪池水域範圍，不致
影響現有及新增自
來水管線之埋設，後
續進入工程細部設
計時，台水公司所提
之維護空間將配合
納入設計內容。 

2、未來如因自來水工
程上之必要，經市府
同意後亦可施作，且
無違反相關土地使
用管制。 

 



 

 

 

 

 

 

 

 

 

 

 

附件七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33次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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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33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三、主席：徐兼主任委員國勇                 陳委員繼鳴 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主持，

副主任委員因有其他要公不克出席會議，由本會委員互推陳委員繼鳴代理主持） 

                               紀錄彙整：翁國軒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 932 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桃園市政府函為「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配合桃園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09 車站及相關設施

設置）案」。 

第 ２ 案：桃園市政府函為「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桃園都會

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14 車站及相關設

施設置）案」。 

第 ３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變更彰化市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再提會討論案」。 

第 ４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變更社頭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綠地、

鐵路用地為道路用地、鐵路用地兼作道路使用)(配合社

頭鄉連接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聯外道路拓寬工程)

案」。 

第 ５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

學園區部分）（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第 ６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

usx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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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科學園區部分）（部分農業區為公園兼滯洪池用地）（配

合南科永久滯洪池設置計畫）案」。 

第 ７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新營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含計畫圖重製）案」。 

第 ８ 案：澎湖縣政府函為「變更馬公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主細

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９ 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潮州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再提會討論案」。 

八、報告案件： 

第 １ 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屏東都市計畫（部分運動休閒健康

專用區、樂齡產業專用區、公園用地為醫療專用區、部

分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為公園用地及

公園用地為停車場用地）（配合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新建計畫）案」。 

第 ２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新北市都市計畫都市發展暨工業區變更

策略案」。 

 

usxer
螢光標示



71 
 

第 ６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

（不含科學園區部分）（部分農業區為公園兼滯洪池

用地）（配合南科永久滯洪池設置計畫）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7 月 24 日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2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臺南市政府 107 年 8月 23 日

府都綜字第 1070926515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

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 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臺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請補充本案變更對毗鄰農地利用、農業設施及現有

農田灌溉排水系統之影響與後續保持農業使用措施

等資料，並納入計畫書敘明。 

二、依計畫書載明本案變更範圍屬私有土地部分，將採

協議價購或一般徵收方式取得，故請依「都市計畫

法第27條規定辦理之變更都市計畫草案以一般徵收

方式取得用地應行注意事項」以書面通知變更範圍

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將處理情形納入計畫書敘明。 

三、本案審核摘要表之公開展覽登報資料漏載部分請補



72 
 

正，另計畫書、圖請依「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

相關規定辦理，以資完備。 

 

 

 

 

 

 

 

 

 

 

 

 

 

 

 

 

 

 

 

 

 

 

 




